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杨和镇东全村残疾人扶贫基地温棚建设项目已由永宁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永审服（批）发[2023]25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永宁县杨和镇人民政

府，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财政衔接资金、自治区衔接资金及村级自筹资金，招标人为永宁县杨和镇人民政府。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宁夏碧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规划用地面积49397.24㎡(62.65亩)，主要建设温棚，配套给水、供电、室外电气工程等附属设施。1.主体工程。新建温棚10栋(长度100-

200m)，宽度均为18米，跨度均为13m，钢架顶高度5.75m，主体结构为轻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10年，安全等级三级。墙体采用梯形土坯墙，外包无纺布并喷浆固化

处理。设有耳房，耳房屋面及墙面均为100厚玻璃丝绵夹芯板，设置卷帘机、电动卷膜机等。2.附属设施工程。供电系统采用三相四线系统，从温室现有变压器引来1

路380V低压电缆,电源进线由现有变压器引至配电箱处，安装配电箱等;采用现有市政水源给水管道灌溉;配套相关设施等。具体工程内容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

单。

2.2 建设地点：永宁县杨和镇东全村温棚园区内。

2.3 计划工期：90天。

2.4 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中所反映出来的所有工程内容。

2.5 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一个标段。

注：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计划工期、招标范围、标段划分（如果有）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含三级）施工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

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含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外地企业需提供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具备有效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2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04 月 26 日至 2023 年 05 月 06 日 18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免费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

4.2“电子交易平台” 实行 CA 数字证书安全登录管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05 月 17 日 09 时00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

件。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永宁县杨和镇人民政府                   代理机构：宁夏碧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永宁县杨和镇                                地     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南街东侧臻君豪庭1号综合楼13层 

邮 编： /                                           邮     编：750000                        

联 系 人：张政                                         联 系 人：姜欢

电 话：13389581871                                电     话：0951-6110980       

传 真： /                                  传 真： /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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